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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8                            证券简称：顺络电子                        公告编号：2022-010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总股本 806,318,354 股扣除回购专户持有

股份 6,110,100 股后股本 800,208,25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络电子 股票代码 0021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祖华 于萌萌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苑工业区顺络

观澜工业园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苑工业区顺络

观澜工业园 

传真 0755-29832586 0755-29832586 

电话 0755-29832586 0755-29832586 

电子信箱 info@sunlordinc.com info@sunlordin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片式电感元器件行业领先企业，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以电感类器件、微波类器件、变压器、精密陶瓷、敏感类

器件产品等为主。主要营业范围为：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提供技术方案设计和技术转让、咨询服务，

销售自产产品。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85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33.33%；扣除非常性损益净利润6.9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45%。2021年第四季度实现销售收入 110,092.9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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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了7.73%。2021年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07.25 万元，同比增长0.14%。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9,741,159,974.52 7,521,710,400.51 29.51% 6,304,407,40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32,038,424.34 4,845,016,552.86 14.18% 4,417,726,627.6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577,317,517.81 3,476,609,084.59 31.66% 2,693,227,39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4,625,535.57 588,485,500.73 33.33% 401,689,95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2,869,672.73 527,090,057.88 31.45% 373,951,30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8,361,261.00 812,701,949.04 30.23% 662,715,967.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 0.74 32.43%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 0.74 32.43%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7% 12.72% 2.45% 9.3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55,944,213.05 1,255,010,963.14 1,165,432,669.49 1,100,929,67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987,028.76 219,837,219.90 191,728,813.19 182,072,47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280,455.25 204,688,677.76 174,864,778.86 130,035,76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997,250.75 390,341,809.72 272,265,552.71 299,756,647.8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3,13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92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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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金钰 境内自然人 11.80% 95,114,520 85,827,510 质押 60,670,3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44% 68,035,663    

新余市恒顺通

电子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59% 61,202,000  质押 49,489,2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4.39% 35,402,056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轻资产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2.53% 20,389,014    

深圳市前海方

位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方位

成长 10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7% 19,922,560    

深圳顺络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06% 8,562,900    

张春定 境内自然人 1.03% 8,294,343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安策略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1% 8,133,368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其他 1.00% 8,040,8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深圳市前海方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位成长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

与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施红阳先生、李

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除上述股东外，本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6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3,602,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61,202,000 股。

张春定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8,294,343 股，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8,294,343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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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1）公司为推动落实未来产业整合，实现经营业务的外延式发展，提高公司资本运作效益，与深圳市福田引导基金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引导基金”）、深圳市保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腾资管”）、深圳市保腾联旺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保腾联旺”）、深圳市保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腾创业”）合作，通过合伙制企业

形式共同组建成立投资基金，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投资基金总投资额为2亿元，其中，保腾创业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400

万元，福田引导基金、公司、保腾资管和保腾联旺为有限合伙人分别认缴出资6000万元、8000万元、300万元和5300万元。 

（2）2020年12月5日，公司披露已缴付设立深圳保腾顺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款人民币8,000万元，已缴付

公司认缴出资额的100%。2021年2月8日公司收到通知，深圳保腾顺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基金已募集完成，募

集到位资金合计200,000,000元人民币。 

 2.公司为实现经营业务的外延式发展，提高公司资本运作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和盈利能力，与深圳市

加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法创投”）、贵阳中天佳创投资有限公司、王维珍、李金龙、凌兆蔚、陈春明、范艳红、

丁鹏、徐圣元、雷万春于2021年1月29日签署了《深圳市加法贰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

伙协议》”），共同投资深圳市加法贰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的

目标规模为人民币13,0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 

深圳市加法贰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完成工商登记备案，并取得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监管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2021年3月8日，深圳市加法贰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2021年12月2日，公司已缴付投资深圳市加法贰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款人民币3,000万元，

已缴付公司认缴出资额的100%。 

 3.公司于2021年2月3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

控股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投资设立东莞顺络虹致电子有限公司。其中东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3,795.00万元，出资比例为75.90%，新余虹致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205.00万元，出资比例为24.10%。公司于2021

年2月25日已完成设立控股孙公司的工商登记等相关手续，并领取了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  

  4.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

立控股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投资设立控股孙公司。其中东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7,000.00万元，

出资比例为70%，新余先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3,000.00万元，出资比例为30%。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已完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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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东莞顺络钽电容电子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等相关手续，并领取了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 

  5.（1）公司为实现与上海德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2021年4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于2021年4月27日与上海德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

权转让意向书》系交易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公司已支付交易意向金人民币5,000万元，上海德门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已配合公司完成以上海德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持占上海德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股权为质物的质押担保

登记手续。2021年9月29日，公司已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之补充协议》意向书的有效期限将延长至2022年3月31日。 

（2）公司于2021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德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受让德门电子科技所持有的占上海德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

公司”）注册资本60%的股权，并于2021年12月15日与德门电子科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德

门电子科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正式生效，且已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

年1月21日换发的《营业执照》。  

 6.公司2021年5月31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之控股下属公司贵阳顺络迅达电子有限公司第

三期核心员工持股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贵阳顺络迅达电子有限公司以核心员工与所在企业共同成长为目的，以合法、

合规、公平、公正、公开、自愿为原则，实施贵阳顺络迅达电子有限公司第三期核心员工持股方案，新余市顺诺达投资有限

公司、新余市恒络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员工持股平台，以合计人民币6,512万元

的现金向顺络迅达增加投资，按照收益法评估之顺络迅达全部股东权益价值折算，合计取得占贵阳顺络迅达电子有限公司增

资后注册资本16%的股权，增资完成后，贵阳顺络迅达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8,400万元增至人民币10,000万元。

新余市顺诺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顺络迅达14.27%的股份，新余市恒络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顺络迅达5.73%的股份，新余

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顺络迅达4.00%的股份，公司继续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顺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占顺络迅

达注册资本76%的股份。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于2021年6月16日披露取得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7.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1年6月24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1年8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8,562,900股公司股票已

于2021年8月17日非交易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账户“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并

于2021年8月18日召开第一次持有人会议，选举完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8.公司2021年6月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之控股公司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第二期

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核心员工与所在企业共同成长为目的，以合法、

合规、公平、公正、公开、自愿为原则，实施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员工持股方案，新余霞蔚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新余霞明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员工持股平台，以合计人民

币2,209.68万元的现金向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按照收益法评估之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

价值折算，合计取得占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15.12%的出资，增资完成后，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0,000万元增至人民币11,782万元。公司持有占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66%的出资，

新余云兴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占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83%的出资，新余霞蔚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占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38%的出资，新余霞明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占深圳顺络汽

车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73%的出资，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占深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40%

的出资。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于2021年9月28日披露取得《变更（备案）通知书》。 

 9.公司于2021年9月1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1年9月23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司拟以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后12个月之内。截至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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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日，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共计

6,110,100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76%，最高成交价为34.293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1.0310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199,959,299.42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实际回购时间为2021年9月24日至2021年11月1日。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

回购方案。 

10.经公司2021年11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于2021年12月6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公司长期稳健发展、持续创新和变革、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及股权稳定

为目的，以价值创造和绩效管理为导向，以实现持续增长业绩为目标，吸引、激励和稳定公司职业经理团队、优秀管理人员

和核心业务骨干人才，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制

定了《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年度超额收益提取激励金管理办法》，当公司年度业绩满足条件时，每年按一定比例

提取业绩激励金，奖励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 

11.因进一步完善管理层持股结构及资产规划需要，公司于2021年11月13日披露《关于股东转让股份计划及与受让方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股东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向深圳市前海方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位成长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方位成长10号”）合计转让公司股份不

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9%（含本数），即不超过800万股（含本数）。方位成长10号于2021年11月22日与新余市恒顺通电

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高海明先生和徐

佳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及与施红阳先生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将表决权委托施红阳先生代为行使。方位成长

10号是公司管理层持股平台，管理人是深圳市前海方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除管理人外，全部为顺络电子的核心管理

团队。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收到恒顺通的《本次转让股份实施完成告知函》，恒顺通已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向方位成长10

号转让顺络电子股票4,318,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54%），股东转让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1年12月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转让股份计划完成及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因进一步完善

管理层持股结构，袁金钰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定向给方位成长10号转让合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48%（含本数），

即不超过2,000万股（含本数）。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12.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请求判决被告深圳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5,297,032.74元及利息

154,496.00元（该利息自2013年11月11日暂计至2014年4月11日，之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继续计至

付清货款之日止），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请求判决被告蔡清华对被告深圳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12月18日判决被告深圳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2014年12

月18日）十日内支付原告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5,297,032.74元及利息154,496.00元（该利息自2013年11月11

日暂计至2014年4月11日，之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继续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被告蔡清华对被告

深圳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蔡清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

被告深圳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追偿。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目前已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件，执行

案号为（2015）深宝法公执字第252号，因被执行人暂时未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案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中止执行。待

查明相关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后，代理律师将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13.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判决被告乐视移动智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美元995,868.8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美元12,630.54元（该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依据，自2017年5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7年8月14

日，之后的利息计算至被告付清之日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出具案号为（2017）京0105民初65241号判决书，被告

乐视移动智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95,616美金；

被告乐视移动智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以995,616美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7年5月1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020年1

月份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立案号为（2020）京0105执2669号。 

14.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2,457,988.8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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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64,392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之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还清之日），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已下达民事调解书，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如下：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确认拖欠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货款人

民币2,457,988.8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3,769.5元，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分五期归还上述欠款，分别为第一期2019

年11月10日前向甲方偿还人民币200,000元；第二期2019年12月17日前向甲方偿还人民币600,000元；第三期2020年01月17

日前向甲方偿还人民币600,000元；第四期2020年02月17日前向甲方偿还人民币600,000元；第五期2020年03月17日前向甲方

偿还剩余全部款项。调解书生效后，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未支付任何款项。2019年11月29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破产案号为（2019）赣01破6号，根据法律规定，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

经向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定于2020年3月31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但因疫情原因推迟。2020年6月17日、2020年9月20日，管理人分别召开两次债权人会议。其中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前向全部债

权人送达了三份财产处置方案，分别是《财产管理方案》、《财产变价方案》、《关于提请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会

议决定是否撤回抵销权诉讼的提案》。2021年1月15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19）赣01破6号公告，裁定智慧海派破

产。 

15.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要求与德科技有限公司和南昌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支付拖欠货款人民币637,325.93

元，逾期利息23,676.85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30日暂计至2019年8月26日，之后利息计至还清

之日）,本案已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请求,2020年7月2日已开庭。仲裁裁决书已于2020年10月23日生效, 顺络电子已经

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1年3月12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1）赣01执217号执行裁定书，以未发

现可供执行财产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待查明相关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后，代理律师将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以上相关公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查阅。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袁金钰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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